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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目的： 

為取得與辨識可施行於本校活動、作業及服務之環境影響源的環境相關法令規章及其他要求事

項的相關訊息，特制訂本作業程序。 

2.範圍： 

與本校環境影響源之環境相關法令規章及其他要求，均適用之。 

3.定義： 

3.1.環境相關法令規章：係指政府相關主管機關頒佈之環境保護相關法規。 

3.2.環保其他要求事項：係指環保法規外之指導原則，包括與環保有關之客戶(例如教育部)要求 

 與國際/地域性的環保要求。 

4.管理程序： 

法規與其他要求事項鑑別管理流程圖如【附件一】所示。 

4.1.法規與其他要求事項鑑別與收集： 

4.1.1.法規查核人員可參考環保署等相關網站，以取得適用的環保法規與其他要求事項， 

相關途徑包括如下： 

a)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網站。 

b) 校園節能減碳資訊平台網站。 

c) 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。 

d) 購買最新版之環境法令手冊。 

e) 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站。 

f) 國際/地域性之環保網站。 

g) 參與政府相關單位不定期舉辦之法令宣導會。 

4.1.2.法規查核重點項目(但不局限)包括： 

a) 空氣污染防制法規查核： 

● 空氣污染防制法。 

● 空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。 

●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。 

b) 噪音管制法規查核： 

● 噪音管制法。 

● 噪音管制標準。 

c) 水污染防治法規查核： 

● 水污染防治法。 

●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。 

d) 廢棄物清理法規查核： 

● 廢棄物清理法。 

● 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。 

●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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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。 

e) 毒性化學物質法規查核： 

●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。 

● 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。 

f) 飲用水管理條例法規查核： 

● 飲用水管理條例。  

● 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。 

4.1.3.法規查核人員應將適用之環保法規與環保其他要求填入「法規查核表」，並建置書面 

或電子檔資料。  

4.1.4.法規查核人員之資格確認，應依『特定工作人員資格審查作業程序』之規定執行。 

4.2.法規符合性查核： 

4.2.1.法規查核人員應依 4.1.2 之「法規查核表」進行法規符合性查核，並將查核結果填入「法

規查核表」並建置書面或電子檔，以供本校所有人員參閱，其他利害相關者若有需求，

由安環中心負責傳達與本校有關之法規及符合性查核資訊。 

4.2.2.安環中心應參考「法規查核表」之內容訂定本校環保目標、標的與管理方案，依『目

標、標的與管理方案作業程序』規定執行。 

4.2.3.當有法規不符合時，相關權責單位/系所應依『矯正與預防措施作業程序』之規定辦理。 

4.3.法規新增、修訂或廢止管制： 

4.3.1.法規查核人員應每季定期查核法規要求是否新增、修訂或廢止，如有涉及本校活動、 

產品與服務項目時，應登錄於「法規查核表」並進行法規符合性查核，並依查核結果

更新「法規查核表」。 

4.3.2.對於政府機關來函告知適用法規有變更或新增，接收單位需傳達至法規查核人員，並 

登錄於「法規查核表」。 

5.相關文件： 

5.1.特定工作人員資格審查作業程序。 

5.2.目標、標的與管理方案作業程序。 

5.3.矯正與預防措施作業程序。 

6.使用表單： 

6.1.法規查核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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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與其他要求事項鑑別管理流程圖                    【附件一】 

權 責 單 位 / 系 所 流 程 圖 相 關 記 錄 / 資 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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